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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一章 前言 

一、文件目的 

為配合行政院推動執行之共同性行政資訊系統整合架構及訊息標準規劃，

法務部基於政府資訊資源共享之原則，委託廠商制定法規訊息交換標準

格式，並開發「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主管法規共用系統」具備前端使用者查詢介面，稱之為「主管法規查

詢系統」及後端資料維護、系統管理介面，稱之為「主管法規資料管理

維護系統」。 

「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提供了最新法規動態公布、法規整合查詢、法規

草案預告論壇、英譯法規等功能；「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提供各

部會及縣市政府主管法規公布、上稿、管理等機制，並提供設計「主管

法規共用系統」與「全國法規資料庫訊息通報系統」介接功能。 

二、文件範圍 

本手冊旨在協助使用者，了解「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功能及操

作方式，俾能有效率的操作使用系統，提升法規資料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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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範圍 

一、法律 

法律係指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而有全國性拘束力之規範。

法律之名稱，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規定，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

通則。 

二、法規命令 

命令，依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命

令之名稱，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

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7 種名稱。 

三、實質法規命令。 

實質法規命令，相同於命令，均應符合法律授權依據、具對外效力、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照等要件。二者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實質法

規命令並不以前述命令所列 7 種名稱稱之。 

實質法規命令多數以「令」發布之。惟亦見少數因法律規定須予「公告」

者，是項公告具有法律依據，攸關人民的權利義務，且已踐行預告程序

並送立法院查照，亦屬之。 

四、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係指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

裁量基準。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第 34 次會議決議，原依「行政機關法律

作業實務」之規定，本類資料之下達應以「令」方式辦理之，惟為考量

資料收錄之完整性及法制作業實務，該類資料於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中之

公文建置類別，除機關於系統推廣說明會辦理完成之前（民國 98 年 6 月

30 日），既已「函」方式辦理之資料，得以「函」方式建置外，餘該類

資料均一律以「令」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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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

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第 34 次會議決議，原依「行政機關法律

作業實務」之規定，本類資料之下達應以「函」方式辦理之，惟為考量

資料收錄之完整性，該類資料於主管法規共用系統中之公文建置類別，

除機關於行政程序法施行，民國 90 年 1月１日之前，既已「書函」或「簽」

等方式辦理之資料，得以「書函」或「簽」建置外，餘該類資料均一律

以「函」建置。 

六、法規命令草案。 

命令及實質法規命令草案，均需踐行預告程序，規定於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依該條規定，行政機關擬訂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

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訂定機關之名稱，其

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訂定之依據」、「草案全

文或其主要內容」、「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

行政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外，並得以適當之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自100.06.01版起，新增「法規草案暫存區」，

提供行政機關於法規命令草案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前，可自行張貼

暫存草案，並可設定刊登日期，於刊登日過後自動下架。 

七、其它。 

為便於各機關於行政業務上運作之需求，特別設定可依據各機關之特定

需要，建置其它非屬於上述資料，例如中央行政機關需求之執法疑義、

行政指導、地方自治需求之訴願決定書等資料。此類資料可獨立建置類

別、檢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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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功能 

一、軟體環境需求 

（一）網頁瀏覽器 

1.支援微軟 Edge 123 以上之 PC 瀏覽器。 

2.支援 Chrome   123 以上之 PC 瀏覽器。 

3.支援 Firefox  123 以上之 PC 瀏覽器。 

4.畫面之解析度以 1024x768 及 SmallFont 為原則，並需配合寬螢幕格

式調整畫面顯示比例。 

（二）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服務 

本系統需紀錄或使用 IP Address 之功能，皆可相容於 IPv4 及 IPv6 雙

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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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介面規則 

本網站依據一般使用者瀏覽習慣，由網頁區塊之上→左→中→下之順序，

設計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介面及功能選單位置，謹說明如下： 

 

 

 

 

 

 

 

 

 

（一）上方功能列 

此區塊包含系統名稱及管理者登入資訊，顯示管理登入者姓名、單位

及其權限群組資訊。 

（二）左方功能選單 

顯示本系統主要功能，本系統主要功能包含「最新訊息維護」、「英譯

法規維護」、「法規維護作業」、「行政函釋作業」、「法規檢核作業」、「草

案預告維護」、「全國查核報表」、「公佈欄管理」、「公開資料下載」、「相

關網站管理」、「帳號權限維護」、「系統管理」、「匯入匯出作業」及「修

改密碼」，其功能選單以樹枝狀階層式方法顯示，點選圖示「 」開啟

或關閉其子選單。另點選「 」按鈕時，將回到首頁；點選

「 」按鈕時，將登出系統。 

（三）單元名稱及單元功能 

目前所在之單元名稱及目前位置（路徑），用以告知瀏覽者目前檢閱單

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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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功能 

提供所在單元中之訊息檢索，設定條件後送出查詢，即於下方列表顯

示符合條件之訊息。 

（五）訊息列表及功能選單 

以摘要性欄位呈現訊息列表，並提供編輯及刪除功能，以連結至訊息

修改頁面或進行資料刪除動作。 

（六）系統資訊列 

提供系統建置及維護單位資訊，並提供系統版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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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說明 

（一）系統登入 

提供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以登入系統。 

 

 

 

 

 

 

 

 

（二）系統首頁 

1.使用者登入後，左方依據登入者之帳號權限，顯示功能選單；右上

方「資訊通知」則顯示登入者應注意之法規維護作業訊息。 

2.「系統公告」顯示系統管理者張貼相關之資訊及瀏覽人次。 

3.如無系統公告，瀏覽人次將會置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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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新訊息維護 

最新訊息維護，提供資料維護人員將最新訊息登載傳送至前端「最新

訊息」單元及「全國法規資料庫訊息通報系統」。項目功能包含「公報

資料確認」、「法律資料確認」、「法規警示清單」、「手動接收作業」、「通

報全國作業」、「最新訊息列表」及「最新訊息新增」等作業項目。 

（四）英譯法規維護 

英譯法規維護，提供資料維護人員維護詳細的法規英譯資料，以供前

端整合查詢。項目功能包含「英譯列管通報」、「英譯非列管通報」及

「英譯法規列表」等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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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規維護作業 

法規維護作業，提供資料維護人員維護詳細的法規資料，以供前端整

合查詢。項目功能包含「新訊資料待整編」、「草稿資料維護」、「法規

資料維護」、「法規資料新增」、「整編檢核錯誤清單」及「法規批次調

整」等作業項目。 

（六）法規檢核作業 

法規檢核作業，提供資料管理者檢核整編資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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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草案預告維護 

草案預告維護，配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設立，法規草案不再

提供意見發表，並加設「眾開講」連結欄位，僅提供資料管理者檢視

及匯出107年 12月 31日前民眾已發表之意見。包含「法規草案查詢」、

「草案預告新增」等作業項目。 

（八）報表製作 

報表製作，提供資料管理者製作最新訊息通報、維護統計報表。包含

「最新訊息明細表」、「法規目錄清單」、「法規目錄統計」及「英譯法

規統計表」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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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全國查核報表 

為協助每年度配合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績效查核獎懲作業規定，需要

自行查核作業報表，提供系統紀錄之作業數據及資料清單，協助承辦

人員快速匯出後，再進行後續審查作業 

 

 

 

 

 

 

 

（十）公佈欄管理 

公佈欄管理，提供系統管理者張貼關於資料維護作業之相關訊息，以

公告周知給資料維護人員知悉。包含「訊息列表」及「新增訊息」等

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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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開資料下載 

公開資料下載，提供資料管理者下載及匯出法規資料。包含「法規資

料下載」及「法規匯出記錄」等作業項目。 

（十二）相關網站管理 

相關網站管理，提供管理者維護相關網站之功能。包含「網站列表」

及「網站新增」等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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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帳號權限維護 

帳號權限維護，提供系統管理人員管理系統使用者之帳號、權限及重

設密碼功能。包含「帳號維護」、「機關維護」及「權限群組維護」等

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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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系統管理 

提供系統管理者對於系統管理之基本設定功能。包含「法規體系管理」、

「法規類別管理」、「檢核錯誤類型維護」、「系統參數設定」、「系統 LOG

紀錄」、「版面管理」及「國定假日設定」等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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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匯出匯入作業 

1.提供匯出匯入權限人員，辦理資料匯出匯入作業，包含「中文法規」、

「英譯法規」作業項目。 

2.「中文法規」、「英譯法規」包含「匯出作業」、「下載匯出檔案」、「刪

除匯出法規」及「匯入作業」等作業項目。 

（十六）修改密碼 

提供登入者自行修改密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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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回首頁 

提供使用者回到登入頁。 

 

 

 

 

 

 

 

 

 

（十八）系統登出 

提供使用者登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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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登入操作說明 

（一）系統登入 

使用者於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登入時，需輸入帳號及密碼，並

須符合以下資訊安全帳號密碼設定規則： 

1.申請之帳號必須採用 8～16 位英數字混和之帳號。 

2.首次登錄時，該人員的預設密碼為帳號前加上大寫的 S，登錄成功

時強制修改密碼。 

3.密碼設定規則為：最少 8 位，以英文字(英文大小寫視為不同)、阿

拉伯數字、特殊符號，以上四取三項之複雜性原則組成，且不得與

帳號相同。(「管理者」權限之密碼限制至少 10 位數以上) 

4.密碼定期強制更新。（系統預設 6 個月，並可由系統管理者調整），

本次修改之密碼，不得與前 3次設定之密碼相同。 

5.輸入之錯誤密碼次數不得超過 5 次，如有多次密碼登誤情形，則將

鎖定此帳號之使用權限，需與系統管理人員辦理解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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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首頁 

1.登錄權限及身分顯示 

使用者登錄系統，依照所屬機關單位及權限設定，顯示系統登入者

之身分。 

2.資訊通知訊息 

（1）資訊通知訊息提供提醒系統使用者，依照所屬機關單位權限，尚

未完成之通報、接收、勘誤及檢核作業項目。 

（2）資訊通知項目 

A.公報資料待確認。 

B.公報逾期未確認。 

C.法規資料待確認。 

D.法律逾期未確認。 

E.英譯列管待通報。 

F.英譯逾期未通報。 

G.新訊資料待整編。 

H.資料逾期尚未整編。 

I.未公開上傳草稿。 

J.通報全國未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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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公告 

系統管理者得透過「公布欄管理」，刊登、發佈訊息，供維護及系統

操作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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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密碼 

提供使用者修改密碼，建議每 6 個月修改一次系統密碼，更新時請依

循密碼設定規則。 

 

 

 

 

 

 

 

 

（四）系統登出 

完成各項資料作業項目，點選「登出系統」，離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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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作業 

一、資料作業流程說明 

有關現行系統提供 8 類資料建置，並依照各類資料來源不同，作業流程

上亦有不同，說明如下： 

（一）機關自行通報 

通報人員可自行通報建置資料，並接續進行法規整編，完成資料，作

業完成之內容可由「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閱檢視。 

通報資料類別如下： 

1.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2.其它。 

通報作業流程請查閱「第四章、二、資料通報作業操作說明」。 

（二）經由行政院公報介接全國法規資料庫，並提供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資料可經由行政院公報（填寫提要表，併同預定刊登公報書函稿或送

刊公報書函稿，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提要表格式如附件一）介接

全國法規資料庫，並提供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此類資料作業上不需通

報新增，只需接續法規整編作業，完成資料，作業完成之內容可由「主

管法規查詢系統」查閱檢視。 

介接資料類別如下： 

1.命令。 

2.實質法規命令。 

3.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4.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5.法規命令草案。 

整編作業流程請查閱「第四章、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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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由全國法規資料庫提供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法律資料由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整理，提供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作業上不需通報新增，只需接續法規整編作業，完成資料，作業完成

之內容可由「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閱檢視。 

整編作業流程請查閱「第四章、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 

（四）辦理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確認作業 

依照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第五點、法規資料建置之方式及配合

事項規定，下列資料需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確認作業： 

1.法律：由各機關於制定、修正或廢止公布後三個工作日內，辦理確

認作業，並應為須否英譯之通報。 

2.命令：由各機關於訂定、修正或廢止發布後三個工作日內，辦理確

認作業。 

3.第二類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

由各機關於訂定、修正或廢止發布後五個工作日內，辦理確認作業。 

4.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由各機關於開始預告後三個工作日內，辦理

確認作業。 

確認作業流程請查閱「第四章、四、資料確認作業操作說明」。 

（五）辦理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英譯通報作業 

依照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第五點、法規資料建置之方式及配合

事項規定，「法規」及「行政規則」經各機關應英譯者，應於該法規及

行政規則制（訂）定或修正時，自公（發）布（分行）之日起三個月

內，將已完成英譯之法規，辦理英譯通報作業。 

英譯通報作業流程請查閱「第四章、五、資料英譯通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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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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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通報作業操作說明 

通報人員於登入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之後，可依據資料類別，辦

理通報作業，作業流程如下（以「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為例）： 

（一）最新訊息維護／最新訊息新增 

1.開啟最新訊息維護，點選最新訊息新增，選擇欲通報之法規類別。 

2.點選行政規則 159-2-1，顯示該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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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一輸入該筆資料內容。 

（1）通報系統：請勾選資料顯示至內部查詢系統、外部查詢系統及全

國法規資料庫系統。（系統預設為通報至內部及外部查詢系統） 

（2）主管機關：下拉選擇主管機關。（系統預設為該帳號所屬機關） 

（3）發布機關：下拉選擇發布機關。（系統預設為該帳號所屬機關） 

（4）發布日期：請輸入民國年月日，格式為：yyymmmdd，個位數請加

「0」，例如：1080301。 

（5）發布字號：請輸入該筆資料發布字號，如有多個文號時，請以半

形「;」隔開，例如：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46250B 號令; 院臺經

字第 0920016719 號令。 

（6）標題：請輸入該筆資料標題。例如：衛生福利部令：修正「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生物製劑收費標準」第5條條文及第4條附表。 

（7）法規名稱：請輸入本次訂定或異動後之法規名稱，如有更名之情

形，本欄位應輸入最新法規名稱。 

（8）原法規名稱：如法規名稱有更名之情形，請於本欄位輸入原法規

名稱，以便新舊法規資料之連結。 

（9）異動性質：請點選異動性質為「訂定」、「修正」、「停止適用」。 

（10）內容：請輸入法規內文。 

（11）立法理由：提供立法理由說明檔案上傳。 

（12）圖表附件：提供圖表附件檔案上傳。 

4.完成資料輸入，點選「確定儲存」；如放棄本次資料新增，點選「放

棄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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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該筆資料通報完成時，可選擇繼續進行本筆資料整編作業，點選「確

定」；或選擇繼續通報另一筆資料，點選「取消」。整編作業流程請

參照「第四章、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 

6.通報完成之資料，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首頁，最新訊息中顯示呈現。 

（二）編輯器之操作說明 

法規內容編輯器版本通報時資料欄位呈現下列畫面，表示該欄位提供

編輯器，可於本欄位輸入文字，利用編輯器之工具，編輯字型大小，

或直接從 word 檔複製文字及表格內容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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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如下： 

1.輸入內容，或由可編輯之檔案中複製全文，於資料框中貼上。 

2.部分瀏覽器會提供確認存取顯示，畫面會出現以下提示內容： 

您是否要允許這個網頁存取剪貼簿？如果允許，網頁將可存取剪貼

簿並讀取您最近剪下或複製的資訊。 

點選「允許存取」，貼上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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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瀏覽器會提供自 Word 檔複製而來，格式保留提示，此時畫面會

顯示以下內容： 

您想要貼上的文字似乎是自 Word 複製而來，請問是否要保留 Word

的格式？如要保留 Word 格式，請按「確定」；如要清除格式，請按

「取消」。 

點選「確定」，會清除原格式，以純文字貼上。 

點選「取消」，貼上的內容會保留原格式。（內文含有圖表時建議選

用）。 

4.編輯器功能說明 

（1）復原及重複 

提供資料復原及回到上一步驟功能。 

（2）字型設定 

提供資料內容可以顯示字型粗體、斜體及底線功能。 

（3）對齊 

提供資料內容可以靠左、置中、靠右及左右對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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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縮排、增排 

提供資料內容可以縮排及增排對齊方式。 

（5）剪下、複製、貼上、貼為純文字格式、自 word 貼上 

提供將資料內容反白後，可剪下、複製、貼上、貼為純文字格式、

自 word 貼上（複製文字來源為 word 檔）。 

（6）超連結 

提供資料內容反白後，可設定超連結及移除超連結。 

（7）字體選擇、字體大小 

提供資料內容可變換字體，包含一般常用的新細明體、細明體、

標楷體，並可設定字體大小。 

（8）文字顏色、背景顏色 

提供資料內容可變換文字顏色及背景顏色。 

（9）清除格式 

提供資料內容格式清除，避免過多的格式設定造成網頁顯示錯

誤。 

（10）編輯器最大化 

如編輯的文字內容過長過多，編輯上不易檢視，可點選編輯器最

大化，以全網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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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上傳操作說明 

通報時資料欄位呈現下列畫面，表示該欄位提供多檔上傳，並可重新

命名檔案排序功能。 

操作方式如下： 

1.點選「選擇檔案」，選擇第一筆上傳檔案，點選「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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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重新命名欄位，輸入該筆資料有意義的檔案名稱。 

3.於顯示排序欄位，輸入該筆資料排序。 

4.點選新增，完成第一筆檔案上傳。 

5.再點選「選擇檔案」，可繼續上傳第 2 筆資料。 

6.如上傳資料有誤，可點選「移除」，刪除該筆檔案，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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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 

為處理資料體系分類、資料檢索及沿革更新，通報人員需辦理法規整編，

整合法規內容，作業流程如下： 

（一）法規資料整編 

1.經由最新訊息維護>最新訊息新增完成後，繼續法規整編作業。（接

續「第四章、二、（一）最新訊息維護>最新訊息新增」） 

2.開啟法規維護作業，點選新訊資料待整編，顯示法規整編列表。 

3.點選整編（以「行政規則 159-2-1」為例）。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33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1）基本資料 

A.法規類別：顯示法規類別。（系統自動代入） 

B.資料態樣：顯示資料態樣為「條列式」或「非條列式」。 

C.顯示系統：顯示資料於顯示於主管法規內部查詢系統或外部查

詢系統。 

D.法規體系：顯示現行資料庫中，該筆資料收錄之法規體系。 

E.法規名稱：顯示最新發布之法規名稱。 

F.原法規名稱：如本次異動有法規更名之情形，顯示原法規名稱。 

G.主管機關：顯示最新發布之主管機關。 

H.公發布機關：顯示最新公發布機關。 

I.公發布日期：顯示最新公發布日期。 

J.最後公發布字號：顯示最後公發布字號。 

K 後施行日期：顯示最新公發布資料時所通報最後施行日期。 

L.修正沿革：顯示該筆法規於資料庫中，歷次修正沿革，需補充

最新發布資料沿革。 

沿革內容為「民國年月日+發文機關+發文字號+本次訂定修正或

停止適用內容」。 

例：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4 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 

0970204432 號令訂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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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文內容：顯示前次法規全文內容，需張貼最新全文內容。 

（3）附件圖表 

A.立法理由：提供立法理由，右邊為歷次立法理由，左邊為本次

異動立法理由，如皆欲保留則不需取消勾選；如不保留該筆資

料，則取消勾選。 

上傳格式限制可參閱下方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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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文檔案：提供全文檔案上傳，上傳格式限制可參閱下方說明

文字。 

C.圖表附件：提供圖表附件，右邊為歷次圖表附件，左邊為本次

異動圖表附件，如皆欲保留則不需取消勾選；如不保留該筆資

料，則取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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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完成整編的資料，可點選「儲存草稿」暫存資料。完成整編的資

料，可點選「公開上傳」公開資料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放棄本次

整編的資料，點選「放棄儲存」。 

 

 

 

 

 

 

 

6.完成整編的資料，提供預覽頁面功能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37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二）法規資料新增 

如欲收錄資料庫之資料內容，已不適合通報最新訊息，可開啟「法規

維護作業>法規資料新增」建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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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資料修改、刪除作業 

1.資料已完成整編，如欲進行修改，可點選「法規維護作業>法規資料

維護」，選擇法規類別或輸入關鍵字詞，查詢修改之資料。 

（1）點選「歷史」可進行歷史法規之編輯。 

（2）點選「相關法規」可進行相關法規之編輯。 

 

 

 

 

 

 

（3）點選「修改」，顯示資料內容，勘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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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整筆資料已不需保留於資料庫中，則點選「刪除」，資料將自系

統刪除，無法再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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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確認作業操作說明 

（一）公報資料確認 

1.依照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第 5 點、法規資料建置之方式及配

合事項規定，下列經由行政院公報介接至全國法規資料庫之資料，

需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確認作業： 

（1）命令：由行政院公報發布後 3 個工作日內，辦理確認作業。 

（2）第二類行政規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

定）：由行政院公報發布後 5 個工作日內，辦理確認作業。 

（3）法規命令草案之預告：由行政院公報發布開始預告後 3 個工作日

內，辦理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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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流程如下： 

（1）點選「最新訊息維護>公報資料確認」，將開啟新網頁，連結至全

國法規資料庫法規訊息通報系統「中文法規異動通報>公報資料確

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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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示主管所屬介接資料公發布日、接收日期、類別、摘要、所屬

群組及資料轉入訊息。 

【公報系統介接資料摘要】 

（3）點選「確認本筆資料」，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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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資料確認 

依據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第 5 點、法規資料建置之方式及配合

事項規定，法律資料由總統公布後 3 個工作日內，辦理確認作業，操

作流程如下： 

1.點選「最新訊息維護>法律資料確認」，將開啟新網頁，連結至全國

法規資料庫訊息通報系統「中文法規異動通報>法律資料確認區」。 

 

 

 

 

 

 

 

 

 

 

 

 

 

2.如為本主管機關所屬之法律，請於「確認」欄位點選「確認」，並擇

定是否應為英譯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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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警示清單 

1.點選「最新訊息維護>法規警示清單」，將開啟新網頁，連結至全國

法規資料庫訊息通報系統「中文法規異動通報>法規警示清單」。 

 

 

 

 

 

 

 

 

 

 

 

 

（四）手動接收作業 

1.資料接收類別及已接收法規資料查詢 

（1）點選「最新訊息維護>手動接收作業」，可查詢已接收自全國法規

資料庫介接行政院公報資料，包含「法律、命令、行政規則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資料、法規草案」等共 4 類資料。 

（2）如上述 4 類資料係屬主管，未於排程內完成系統接收，可設定手

動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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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接收法規資料查詢 

點選「網頁摘要」連結至行政院公報，顯示已接收法規內容。本內

容僅提供檢視，若需修改，請點選「最新訊息列表」，辦理修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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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說明 

（1）點選「手動接收作業」，設定「通報日期區間」，日期區間不可大

於七個日曆天。 

（2）此接收日期為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資料接收日期，非法規公布日

期。 

（3）點選「開始接收資料」，出現開始接收資料提示。 

（4）完成後，顯示於已接收法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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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報全國資料作業說明 

1.通報全國資料類別 

（1）自維護系統可設定「行政規則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資料及英譯

法規」通報傳送全國法規資料庫。 

（2）如上述 2 類資料未於排程內完成傳送，可手動執行通報作業。 

2.作業流程 

（1）點選「最新訊息維護>通報全國作業」，未成功通報全國之法規清

單，顯示下方（如資料皆已完成傳送則下方資料列空白）。 

（2）點選「重新傳送」，傳送資料。 

（3）傳送完成全國法規資料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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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譯法規維護操作說明 

（一）英譯列管通報 

1.點選「英譯法規維護>英譯列管通報」，顯示尚未通報之英譯法規列

表，點選右側「通報」功能，顯示通報資料欄位。 

 

 

 

 

 

 

 

2.資料說明欄註記「紅色」為必填欄位，如無輸入資料，系統將無法

接收，顯示警示訊息，提醒使用者輸入。 

3.依資料欄位輸入相關資料。 

（1）通報系統：預設通報至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另可勾選英譯

法規資料通報至內部查詢系統、外部查詢系統。 

（2）主管機關：系統自動帶入該通報帳號所屬機關，如需調整則下拉

選擇該主管機關。 

（3）公發布日：系統自動帶入公發布日期，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資料，

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發文日期，請輸入

民國年月日，格式為：yyymmmdd，個位數請加「0」，例如：1030618。 

（4）中文名稱：系統自動帶入中文法規名稱，如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

資料，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中文法規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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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文內容：系統自動帶入中文法規內文，如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

資料，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中文法規內

文。 

（6）中文檔案：提供中文附件檔案上傳。 

（7）英譯名稱：請輸入英譯法規名稱。例如：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or Classified Archives。  

（8）英譯沿革：請輸入英譯法規沿革。例如：Amendment to Article 18 

per Executive Yuan Decree No. Tai Mi 0940018295 dated May 

10, 2005. 

（9）英譯內容：請輸入英譯法規內文。 

（10）英文檔案：提供英文附件檔案上傳。 

（11）點選「確定儲存」；如放棄本次資料新增，點選「放棄儲存」。 

4.完成通報之資料，顯示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英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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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譯非列管通報 

1.點選「英譯法規維護>英譯非列管通報」，顯示通報資料欄位。 

 

 

 

 

 

 

 

2.資料說明欄註記「紅色」為必填欄位，如無輸入資料，系統將無法

接收，顯示警示訊息，提醒使用者輸入。 

3.依資料欄位輸入相關資料。 

（1）通報系統：可勾選英譯法規資料通報至內部查詢系統、外部查詢

系統及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 

（2）主管機關：系統自動帶入該通報帳號所屬機關，如需調整則下拉

選擇該主管機關。 

（3）公發布日：系統自動帶入公發布日期，如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資

料，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發文日期，請

輸入民國年月日，格式為：yyymmmdd，個位數請加「0」，例如：

1030618。 

（4）中文名稱：系統自動帶入中文法規名稱，如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

資料，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中文法規名

稱。 

（5）中文內容：系統自動帶入中文法規內文，如新增非列管英譯法規

資料，且該筆資料於系統中不存在，則於此欄位輸入中文法規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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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文檔案：提供中文附件檔案上傳。 

（7）英譯名稱：請輸入英譯法規名稱。例如：Th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or Classified Archives。  

（8）英譯沿革：請輸入英譯法規沿革。例如：Amendment to Article 18 

per Executive Yuan Decree No. Tai Mi 0940018295 dated May 

10, 2005. 

（9）英譯內容：請輸入英譯法規內文。 

（10）英文檔案：提供英文附件檔案上傳。 

（11）點選「確定儲存」；如放棄本次資料新增，點選「放棄儲存」。 

4.完成通報之資料，顯示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英譯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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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譯法規資料修改、刪除 

1.資料已完成整編，如欲進行修改，可點選「英譯法規維護>英譯法規

列表」，輸入中文法規名稱或英譯法規名稱，查詢修改之資料。 

2.查詢結果顯示已通報英譯法規資料，點選「修改」，修正已通報資料

內容。 

3.點選「刪除」，刪除已通報資料；請注意，刪除之資料將無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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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規維護作業說明 

（一）新訊資料待整編 

可參考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一）法規資料整編之說明。 

（二）草稿資料維護 

可參考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一）法規資料整編第 5 點之說明。 

（三）法規資料維護 

1.資料於最新訊息新增作業完成後，續行整編作業時，原資料庫中存

在的資料，將轉換為歷史資料。 

2.如歷史資料於整編作業前，資料庫並不存在，則於法規清單列表，

點選特定法規之「歷史」，進行此法規之「歷史法規維護」，新增該

筆歷史法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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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歷史法規資料新增 

（1）點選「新增歷史法規」，顯示該筆歷史資料之填寫欄位。 

（2）依資料欄位輸入該筆資料內容。 

A.公發布日期：輸入該次歷史資料公發布日期。 

B.公發布字號：輸入該次歷史資料公發布字號。 

C.法規名稱：系統自動帶入現行資料庫法規名稱，若有更名情形，

請於本欄位修改為原法規名稱。 

D.內容：輸入法規內容。 

E.立法理由：如該此歷史法規有立法理由，於此上傳立法理由。（本

欄位提供多檔上傳功能，操作流程請查閱第四章、二、（三）檔

案上傳操作說明） 

F.全文檔案：提供全文檔案上傳，上傳格式限制可參閱下方說明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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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圖表附件：如該此歷史法規有圖表附件，於此上傳圖表附件。 

H 點選「公開上傳」；如放棄本次資料新增，點選「放棄儲存」。 

（3）完成後於歷史法規清單顯示。 

（4）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該筆資料，於歷史法規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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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法規資料修改、刪除 

（1）歷史法規維護顯示歷次公發布日及法規名稱，可點選「修改」修

正歷史法規資料內容。 

（2）點選「刪除」，則刪除歷史法規資料；請注意，刪除之資料將無法

保留。 

（四）法規資料新增 

可參考三、資料整編作業操作說明，（二）法規資料新增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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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編檢核錯誤資料操作說明 

1.整編檢核錯誤資料產生情形 

（1）資料於最新訊息新增作業完成後，具檢核權限之人員辦理檢核作

業時，若發現通報資料有誤，可設定該筆資料需要再辦理更正，

此時於「法規維護作業>整編檢核錯誤清單」功能下，將顯示修正

資料法規名稱或標題主旨，通報人員點選「勘誤」，辦理更正。 

（2）如資料已修正，而檢核人員發現尚有再須更正部分，可設定該筆

資料複驗不合格，仍需要辦理再更正，此時於「法規維護作業>

整編檢核錯誤清單」功能下，將顯示修正資料法規名稱或標題主

旨，通報人員點選「勘誤」，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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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流程 

（1）點選「整編檢核錯誤清單」選項，顯示現行「勘誤」清單。 

（2）點選「勘誤」，顯示法規整編檢核結果，其中需辦理更正的部分，

檢核結果會顯示「Y」；無需辦理更正的部分，檢核結果會顯示「N」。 

（3）完成修改後點選「公開上傳」，完成資料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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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規批次調整 

1.調整需求 

（1）當資料庫內有大批資料要更換主管機關或主管單位。 

（2）當資料庫內有大批資料要更換法規體系。 

2.作業流程 

（1）點選「法規維護作業→法規批次調整」單元。 

（2）設定查詢條件，列出設定調整法規清單。 

（3）勾選需調整之法規，設定批次調整項目。 

 

 

 

 

 

 

 

 

（4）點選儲存，完成批次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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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草案預告維護 

一、法規草案查詢 

（一）功能說明 

經由通報人員通報之法規草案及經由全國法規資料庫系統介接之法規

草案，配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設立，不再提供意見發表，並

加設「眾開講」連結欄位。承辦人員可於本單元查詢法規草案，並匯

出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民眾已發表之意見。 

（二）作業流程 

1.點選「法規草案查詢」，顯示法規草案清單。 

2.可依照「預告狀態」、「主旨」及「預告日期」設定查詢條件，點選

「查詢」，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61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3.點選「檢視」，可查閱法規草案內容，並可連結至「眾開講」。 

 

 

 

 

 

 

 

 

 

 

4.點選「修改」，重新編輯法規草案。 

5.點選「刪除」，刪除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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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預告新增 

（一）功能說明 

通報人員可自行通報法規草案。 

（二）作業流程 

1.點選「草案預告新增」，顯示該筆草案預告之填寫欄位。。 

2.依資料欄位輸入該筆資料內容。 

（1）通報系統：草案預告顯示於主管法規內部查詢系統或外部查詢系

統。 

（2）主管機關：請輸入發布草案預告之主管機關。 

（3）公告機關：請輸入發布草案預告之公告機關。 

（4）公告日期：請輸入草案預告之公告日期。 

（5）公告字號：請輸入草案預告之公告字號。 

（6）預告期間：請輸入草案預告之預告期間。 

（7）主旨：請輸入草案預告之主旨。例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

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8）眾開講：請輸入該筆草案預告於眾開講之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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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確定儲存」；如放棄本次資料新增，點選「放棄儲存」。 

4.完成通報之資料，顯示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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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報表製作 

一、最新訊息明細表 

（一）資料來源 

經由通報人員通報、介接全國法規資料庫之行政院公報資料、介接全

國法規資料庫之法律資料清單。 

（二）報表作業流程 

1.點選「最新訊息明細表」，設定查詢條件。 

2.可依照「法規類別」、「主管機關」、「資料來源」、「日期期間」查詢

條件，設定查詢結果清單，點選「查詢」。 

3.顯示查詢結果清單，並可利用上方「友善列印」及「匯出 Word 檔 」

功能，列印及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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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目錄清單 

（一）資料來源 

經由通報人員進行整編作業後，資料庫中法規資料清單。 

（二）報表作業流程 

1.點選「法規目錄清單」，設定查詢條件。 

2.可依照「法規類別」、「主管機關」、「有效狀態」及「修正日期」區

間為查詢條件，設定查詢結果清單，點選「查詢」。 

3.顯示查詢結果清單，並可利用上方「友善列印」及「匯出 Word 」

檔功能，列印及存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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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目錄統計 

（一）資料來源 

經由通報人員進行整編作業後，資料庫中法規資料筆數。 

（二）報表作業流程 

1.點選「法規目錄統計」，設定整編資料庫中，法規資料最後一次修正

（含第一次訂定）資料區間。 

2.查詢結果，顯示以下資訊： 

（1）法規異動統計 

（2）各項類別資料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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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譯法規統計表 

（一）資料來源 

經由通報人員進行整編作業後，資料庫中法規資料筆數。 

（二）統計表作業流程 

1.點選「報表製作」。 

2.查詢結果，顯示以下資訊： 

（1）提供檢索條件包含「英譯發文期間、英譯登錄期間、英譯到期 

年度、列管狀態供使用者設定條件查詢，將依照搜尋條件呈現報

表資訊，並可將查詢結果，「匯出 Excel 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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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國查核報表 

為協助每年度配合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績效查核獎懲作業規定，需要自行查

核作業報表，提供系統紀錄之作業數據及資料清單，協助承辦人員快速匯出

後，再進行後續審查作業。 

一、法規異動查核統計表 

（一）使用者設定英譯到期查核年度，點選送出查詢。 

（二）顯示該年度各月法規異動情形及屆期應英譯法律明細表，並可點選匯

出 EXCE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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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期應英譯法規查核統計表 

（一）使用者設定英譯到期查核年度，點選送出查詢。 

（二）顯示該年度各月法規異動情形及屆期應英譯法律明細表，並可點選匯

出 EXCEL 檔。 

 

 

 

 

 

 

 

 

 

三、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查核統計表 

（一）使用者設定績效查核年度，點選送出查詢。 

（二）顯示該年度各月法規異動情形及主管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明細表，並可

點選匯出 EXCE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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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布欄管理 

一、訊息列表 

點選訊息列表，顯示已編輯之訊息摘要，點選「編輯」，重新編輯公告訊

息，點選「刪除」，刪除公告訊息。 

二、新增訊息 

（一）公告訊息顯示功能 

經由公布欄管理人員進行訊息公布作業後，於刊登期間內，登入系統

之後，將於最新公告區，顯示最新消息，點選可查閱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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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流程 

1.點選「新增訊息」，輸入公布訊息資料。 

2.提供附件檔案上傳功能，並提供多檔上傳功能，操作流程請查閱第

四章、二、（三）檔案上傳操作說明。 

3.上稿期間為訊息公布期間，設定到期日後，公告訊息不再顯示。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73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第九章 公開資料下載 

一、法規資料下載 

（一）點選「公開資料下載>法規資料下載」 

（二）作業流程： 

1.利用上方資料庫查閱功能，查出預定下載的資料。 

2.設定查詢法規清單後，可逐筆勾選或全選（含取消全選）資料。 

3.勾選預定下載資料清單，完成後，點選上方「匯出 XML」鍵。 

4.系統提示，請記得「一次最多僅可選擇 500 筆資料；當匯出的資料

筆數過多或 XML 檔案過大時，可能造成匯出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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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匯出記錄 

（一）點選「公開資料下載>法規匯出記錄」 

（二）系統提示，請記得以下注意事項 

1.匯出檔案依匯出時間由新至舊排序，匯出檔案格式為「XML」。 

2.匯出檔案最多保存 10 筆，系統會自動刪除一個月前的 XML 檔案。 

3.可刪除匯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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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相關網站管理 

一、網站列表 

（一）功能說明 

提供編輯連結其他相關網站功能。 

（二）作業流程 

1.點選「網站列表」，顯示現行網站列表清單。 

2.點選「編輯」，可輸入「網站名稱」、「連結網址」和「排序」。 

3.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4.如網站已失效，不再提供連結，可點選「刪除」，刪除連結。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76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二、網站新增 

（一）功能說明 

提供新增連結其他相關網站功能。 

（二）作業流程 

1.點選「網站新增」，輸入相關網站資料。 

2.可輸入「網站名稱」、「連結網址」和「排序」。 

3.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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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帳號權限維護 

一、帳號維護 

（一）功能說明 

設定人員登入帳號及主管機關、通報權限等資料。 

（二）操作流程 

1.點選「帳號列表」，顯示人員清單。 

2.可依「所屬機關」（下拉選項）、「狀態」、「帳號」及「姓名」查詢，

並可重設密碼，修改及刪除人員資料。 

3.清單顯示帳號、姓名、機關、群組、狀態、最後登入時間及編輯功

能。 

 

 

 

 

 

 

 

 

 

4.點選「新增帳號」，可新增登入人員資料。（請注意，該人員第一次

登入時，預設密碼為帳號前加上大寫 S） 

5.如機關有單一登入系統設定，請設定與單一登入平台相同之身份證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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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輸入完成，點選「確定儲存」，完成登入人員資料建置。 

 

 

 

 

 

 

 

 

 

 

7.點擊「匯出檔案」，可匯出查詢結果之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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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帳號狀態 

1.重設密碼 

使用者如忘記密碼，可請具系統管理者權限之人員協助重設密碼，

重設後使用預設密碼(帳號前加上大寫 S）登入後再立即變更密碼。 

 

 

 

2.停用帳號 

針對已建立並有登入紀錄之帳號，具系統管理者權限人員，可辦理

帳號「停用」，無法將帳號刪除；如該帳號使用者後續須繼續使用該

組帳號，須請具系統管理者點擊重設帳號後使用預設密碼重新登

入。 

 

 

 

3.刪除帳號 

針對已建立但未曾登入過之帳號，具系統管理者權限人員，可辦理

帳號「刪除」，帳號經刪除後，原帳號名稱無法再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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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維護 

（一）功能說明 

設定主管維護機關。 

（二）作業流程 

1.點選「機關維護」，顯示現行維護機關名稱及機關 OID。 

2.可依「機關名稱」查詢。 

3.排序規則依照機關 OID 由少至多排序。 

 

 

 

 

 

 

 

4.點選「機關新增」，可輸入「機關 OID」及「機關名稱」。 

5.輸入完成，點選「確定儲存」，完成登入機關資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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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限群組維護 

（一）功能說明 

設定權限群組，登入人員依權限設定，方能執行指定維護作業。 

（二）作業流程 

1.點選「權限群組維護」，顯示權限群組名稱。 

2.可「修改」及「刪除」權限群組（請注意：如該群組下有成員，先

移至其他權限群組，方能進行刪除）。 

 

 

 

 

 

 

 

 

 

3.點選「新增權限群組」，可新增「權限群組」，可設定功能有「最新

訊息維護、英譯法規維護、法規維護作業、法規檢核作業、草案預

告維護、報表製作、公佈欄管理、公開資料下載、相關網站管理、

帳號權限維護、系統管理、匯入匯出作業」。 

4.新增完成，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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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系統管理 

一、法規體系管理 

（一）功能說明 

設定查詢系統法規體系名稱及排序。 

（二）作業流程 

1.點選「法規體系管理」。 

2.點選「新增分類」，輸入「體系代碼」、「體系名稱」及「排序」，新

增法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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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規體系可採「樹枝狀」分三層顯示，於下層欄位，點選「    」

新增圖示，建置下層子分類，並請注意若該分類已有法規筆數，則

無法新增子分類。如要新增子分類，請先移除該分類內之法規，再

建立子分類。 

4.法規體系建置完成，可點選「修改」，更換「體系名稱」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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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規體系建置完成後，可點選「刪除」，惟請注意以下 2 點規則： 

（1）若該分類已有法規筆數，則無法刪除該分類。如要刪除該分類，

請先移除該分類內之法規，再刪除。 

（2）若該分類下已有子分類，如欲刪除該分類，需先刪除子分類。 

二、法規類別管理 

（一）功能說明 

設定查詢系統法規資料類別群組。 

（二）作業流程 

1.點選「類別群組清單」，顯示「法規類別群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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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類別群組新增」，可將法規資料整合，例如將「159-2-2」及

「159-2-1」彙整成「行政規則」，並設定查詢系統顯示排序，完成

後點選「確定儲存」。 

3.設定完成，顯示「類別群組清單」，並可修改及刪除。 

4.點選「類別通報設定」，設定需辦理通報之法規類別，並可設定顯示

排序，如不需辦理通報之法規類別，可取消勾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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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有其他類資料需建置，點選「新增法規類別」，輸入法規類別名稱

及排序，點選「儲存」，新增其他類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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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核錯誤類型維護 

（一）功能說明 

設定檢核錯誤類型，提供檢核人員辦理檢核作業時，資料作業錯誤類

型選項。 

（二）作業流程 

1.點選「檢核錯誤類型維護」，顯示「錯誤類型」清單。 

2.預設錯誤類型為「其它」，不可編輯、刪除。 

3.除預設錯誤選項之外，可點選「新增錯誤類型」，輸入錯誤類型項目

後，點選「確定新增」，完成新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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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參數設定 

（一）功能說明 

設定系統參數，包含警訊提醒設定、法規排序設定、領用機關設定、

登入密碼設定、通報設定及其他設定等。 

（二）作業流程 

1.點選「系統參數設定」，顯示警訊提醒設定、法規排序設定、領用機

關設定、登入密碼設定、通報設定及其他設定等項目。 

2.點選「警訊提醒設定」，包含英譯法規列管到期前提醒、通報全國法

規資料未傳送提醒、資料檢核錯誤提醒及尚未完成檢核提醒，完成

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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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法規排序設定」： 

（1）可設定以下 3 種排序規則：  

A.法規體系+法規類別+法規名稱 

B.法規體系+異動日期（新到舊、舊到新）+法規名稱 

C.法規體系+法規類別+異動日期（新到舊、舊到新）+法規名稱 

（2）勾選「已廢除法規排最後」，設定廢止或停止適用之法規排於最後

。點選「儲存設定」，完成排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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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領用機關資料設定」，包含機關 OID 碼、機關名稱、機關地址、

服務電話、服務傳真、服務信箱及頁尾資訊，完成後點選「確定儲

存」。 

 

 

 

 

 

 

 

 

 

 

 

5.點選「登入密碼設定」，包含密碼變更週期、密碼錯誤次數及提示密

碼變更，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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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點選「通報設定」，包含通報逾期、整編逾期、前端查詢網址及全國

驗證碼，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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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點選「其他設定」，包含資料接收排程、最新訊息設定、英譯法規單

元、無障礙標章、響應式網頁設定、草案論壇設定、主管單位設定、

郵件主機位址、郵件主機帳號、郵件主機密碼及單一登入驗證網址，

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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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站文案設定 

（一）領用機關可分別設定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中英文版「政府網站資料開

放宣告」、「隱私權保護宣告」、「資訊安全政策」單元連結網址或頁面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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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領用機關未設定開放英文版（如領用地方版之機關），則不開放設定

英文版之「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隱私權保護宣告」、「資訊安全

政策」單元連結網址或頁面內容。 

 

 

 

 

 

 

 

 

 

 

（三）預設為「取消設定」，即查詢系統頁尾不顯示該單元功能；勾選「設定

連結網址」時，網址為必填，並限定須為 https 開頭；勾選「自行編

輯內容」時，提供 HTML 編輯器可自行填寫編排內容。 

（四）領用機關調整設定狀態時，仍保留先前編輯的網址或內容，例如原設

定狀態為「自行編輯內容」，此次更改為「設定連結網址」，系統仍保

留原先自行編輯內容之資料，以便機關日後再度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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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案編輯 

1.設定連結網址 

貼上開頭為 https://開頭之網址，點擊儲存後，前台查詢系統即可

連結至指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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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編輯內容 

領用機關可自行輸入顯示內容，點擊儲存後，前台查詢系統即顯示

輸入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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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 LOG 紀錄 

（一）功能說明 

查閱系統 LOG，協助檢視系統正常維護運作。 

（二）作業流程 

1.點選「系統 LOG 紀錄」，下拉 LOG 項目及查閱日期區間。 

2.提供「系統登入紀錄」、「資料接收錯誤紀錄」、「通報全國作業紀錄」、

「通報資料刪除紀錄」、「系統錯誤紀錄」、「中文法規資料刪除紀錄」、

「英譯法規資料刪除紀錄」、「帳號刪除紀錄」、「法規匯入紀錄」、「管

理者操作紀錄」、「行政函釋作業紀錄」及「產生行政函釋清單帳號

紀錄」選項。 

3.選定查閱之紀錄 LOG，輸入查詢期間，點選「查詢」，可查閱相關訊

息內容。 

4.查詢結果，可匯出紀錄及刪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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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版面管理 

（一）功能說明 

設定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版面設定，並可自行編輯樣示及更新圖片。 

（二）作業流程 

1.點選「版面管理>挑選新樣式」，本系統預設提供 6 種樣式，機關可

依照需求設定，點選「預覽」查閱效果後，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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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亦可於原設定樣式中，點選「自訂樣式」，設定 css 調整樣式內容，

完成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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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變更圖片」設定，可置換系統機關 logo 及網頁底圖，完成後

點選「確定儲存」。 

 

 

 

 

 

 

 

 

 

4.前端查詢系統更新版面完成，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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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定假日設定 

（一）功能說明 

設定國定假日。 

（二）作業流程 

1.點選「國定假日設定」。 

2.於每年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前，接受自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

統中，已提供之國定假日。輸入民國「年度」，點選「開始接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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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機關遇有特殊假日或臨時性假日（如颱風假），可點選「修改」，

並填入「設定類別」、「設定日期」、「原因」，點選「儲存」。完成國

定假日編輯。 

 

 

 

 

 

 

 

4.已設定之國定假日，如有需要調整者，可點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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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匯出匯入作業 

一、前置作業 

（一）領用機關需確認資料匯入機關亦屬主管法規共用系統領用機關，並已

知悉匯出資料範圍及內容。 

（二）登入資料管理維護系統帳號使用者，必須具有匯出匯入權限。 

（三）權限設定方式： 

1.系統管理者登入維護系統，於「帳號權限維護>權限群組維護」單元，

設定資料匯出匯入權限群組。 

 

 

 

 

 

2.於「帳號權限維護>帳號維護」，設定「指定帳號」具匯出匯入作業

權限。 

 

 

 

 

 

 

 

 

 

 

3.使用者登入系統進行匯出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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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匯出作業 

（一）使用者登入資料管理維護系統，確認具有「匯出匯入作業權限」。 

（二）點選「中文法規>匯出作業」 

1.利用上方資料庫查閱功能，查出預定匯出的資料。 

2.當法規資料已廢止，法規名稱前方註記廢止記號。 

3.設定查詢法規清單後，可逐筆勾選或全選（含取消全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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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勾選預定匯出資料清單，完成後，點選上方「匯出檔案」鍵。 

5.系統提示，資料檔名請記得以下注意事項 

（1）匯出檔名只能由中文、英文、數字、底線所組成。 

（2）請牢記您所輸入的檔名，系統會依照您所輸入的檔名產生法規匯

出檔。 

（3）下方顯示本次勾選法規名稱及筆數。 

（4）確認後，點選「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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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提示匯出成功，並敘明匯出資料時間。 

 

 

 

7.待資料匯出完成，點選「下載匯出檔案」，顯示匯出檔名，依據設定

檔名下載資料，提供給匯入機關，完成匯出作業。 

8.另提供可將下載的資料，匯出 excel 檔查閱。 

9.為提供快速移除匯出檔功能，可於「確認匯入機關已完成匯入作業

後」，再點選「刪除匯出法規」，找到匯出檔，選擇預定刪除資料，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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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刪除匯出法規，請注意下列事項： 

（1）刪除匯出法規，係指將匯出之法規資料，從資料庫中完全刪除。 

（2）本項功能請於確認法規匯入單位已經完成匯入作業無誤後，再執

行「刪除匯出法規」。 

三、資料匯入作業 

（一）第一階段 

1.請由資訊人員放置於指定目錄下。 

2.資訊人員將匯出檔案放置於指定目錄下後，請直接執行匯入暫存區

程式或利用匯入暫存區程式排程執行匯入暫存區作業；如執行過程

發生錯誤，可檢視系統 LOG 檔」。 

3.注意事項： 

（1）共用系統領篇版匯入機關，可匯入「領條版」、「領篇版」資料。 

（2）共用系統領條版匯入機關，可匯入「領條版」資料；無法匯入「領

篇版」資料。 

（二）第二階段 

1.待資訊人員回覆完成匯出檔案的匯入暫存區作業後，具匯入權限人

員登入資料維護管理系統，辦理匯入作業。 

（1）系統設定排程為 15 分鐘執行一次。 

（2）約 30 分鐘後，如登入系統尚未看到匯入法規清單，請再聯繫資訊

人員確認暫存區作業是否正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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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定匯入法規之機關、體系。 

（1）如匯入法規之機關未建置，請先利用「帳號權限維護／機關新增」

建置新機關名稱。 

（2）如匯入法規之體系未建置，請先利用「系統管理／法規體系管理」

建置新體系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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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中文法規>匯入作業」，設定匯入法規清單。 

（1）設定匯入法規清單 

（2）設定匯入法規之單位、體系 

（3）點選「儲存」，完成資料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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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譯法規匯出匯入作業 

（一）英譯法規匯出操作流程等同中文法規匯出作業。 

（二）英譯法規匯入操作流程等同中文法規匯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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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檢視 

（一）中文法規資料檢視 

1.確認資料是否完成匯入作業，可點選「法規維護作業 > 法規資料維

護」功能，查詢匯入的單位或體系，是否已收錄匯入法規。 

2.可利用查詢系統／法規體系單元，查詢匯入的法規資料，是否已收

錄新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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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譯法規資料檢視 

1.確認資料是否完成匯入作業，可點選「英譯法規維護>英譯法規列表」

功能，查詢是否已收錄匯入法規。 

2.可利用查詢系統／英譯法規單元，查詢匯入的英譯法規資料，是否

已收錄。 

第十五章 修改密碼 

此單元之操作可參考四、系統登入操作說明（三）修改密碼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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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初始資料排版方式說明 

壹、基本原則 

一、字型設定：以字型樣式「新細明體」、大小「12」設定。 

（一）中文字及標點符號以「全形」呈現； 

（二）英數字以「半形」呈現。 

二、斷行方式 

以全形中文字 32 字（即半形英數字 64bytes）為一行，單行行滿，鍵

入「Enter   」斷行至第二行，以此類推。 

 

 

 

 

 

三、縮排方式 

游標置於各單行行首，連續鍵入「半形空白   」，至縮排位置。 

 

 

 

 

 

 

 

全形中文字32字（即半形英數字64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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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中遇有英數字之處理 

為求各行、列彼此呈「井」字對齊，行中遇有英數字時，原則上將視

英數字的單、雙數決定排版方式。 

（一）雙數之英數字（例如「10」、「2000」、「300000」），英數字前、

字後均鍵入一個「半形空白   」，再繼續排版其他文字。 

（二）單數之英數字（例如「1」、「200」、「30000」），英數字前鍵入

一個「半形空白   」，字後鍵入二個「半形空白   」，再繼續排

版其他文字。 

 

 

 

 

 

 



 

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 第 115 頁，共 122 頁 AGLR091142 

五、遇有分項標號之處理 

一個分項標號之段落，可視為一個縮排段落。含分項標號之單行

行滿，鍵入「Enter   」斷行，此時游標置於分項標號之次行行首，

連續鍵入「半形空白   」，至內文的縮排位置。 

至於，不同層級的分項標號及其內文之縮排位置，以內文第一個

字為基準，按層級依序向內縮排二個「半形空白   」，並依上述方

式排版該層級的分項標號及其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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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遇有編章節之處理 

法規內文遇有編章節時，游標置於各編章節之行首，連續鍵入八個「半

形空白   」，至縮排位置。再於貼入維護系統的文字編輯器後，「反

白」編章節，並按「粗體鍵」加粗編章節。 

（一）條列式範例 

 

 

 

 

 

 

（二）點列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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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範例說明 

一、條列式 

（一）原始檔（以「命令」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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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版後之文字檔 

1.條號以「第 N 條」呈現，號次半形，前後鍵入一個「半形空白   」。 

2.條號後，鍵入「Enter   」斷行至第二行開始排版條文，以全形中

文字 32 字（即半形英數字 64bytes）為一行，單行行滿，鍵入

「Enter   」斷行至第三行，以此類推。遇有縮排、英數字、分項

標號及編章節，請依上述「基本原則」處理之。 

3.一條條號及其條文排版完畢後，連續鍵入三個「Enter   」，再依

上開步驟排版次條條號及其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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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版後之文字檔，於貼入維護系統的文字編輯器後，「反白」條號，

並按「粗體鍵」加粗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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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列式 

（一）原始檔（以「行政規則 159-2-1」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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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版後之文字檔 

1.以全形中文字 32 字（即半形英數字 64bytes）為一行，單行行滿，

鍵入「Enter   」斷行至第二行，以此類推。遇有縮排、英數字、

分項標號及編章節，請依上述「基本原則」處理之。 

2.一點條號及其條文排版完畢後，連續鍵入三個「Enter   」，再依

上開步驟排版次點條號及其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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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條（點）列式 

（一）原始檔（以「行政規則 159-2-2」為例） 

 

 

 

 

 

 

 

 

 

（二）排版後之文字檔 

1.依序建置於符合各欄位名稱之內文（例如函的「主旨」、「說明」、

「辦法」；令的「標題」、「法規內文」；公告的「主旨」、「依

據」、「公告事項」等）。 

2.各欄位內文，以全形中文字 32 字（即半形英數字 64bytes）為一行，

單行行滿，鍵入「Enter   」斷行至第二行，以此類推。遇有縮排、

英數字及分項標號，請依上述「基本原則」處理之。 

 

 

 

 

 


